【附件3】


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資優學生鑑定證
	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資優學生鑑定
鑑定證
	

	1.請自行貼妥最 
  近3個月內2吋 
  正面半身脫帽
  彩色相片1張
2.背面請寫姓名
   學校










（未加蓋戳印者無效）

	測驗地點：
屏東縣潮州鎮光華國小
（屏東縣潮州鎮南進路2號）
	
	

	
	
	類 別
	 □音樂  □美術  □舞蹈

	
	
	目前年級
	□ 2年級 □ 3年級 □ 4年級
□ 5年級 □ 6年級 □ 7年級

	注意：
1. 參加測驗請隨身攜帶鑑定證。
2. 鑑定證請務必妥為保管，憑證          入場。
3. 術科測驗每位學生測驗結束時間，於測驗當日告知。
	
	鑑定證號
	

	
	
	姓 名
	

	
	
	緊急聯絡人
	

	
	
	電 話
	



	鑑定時程表
	
	注意事項
1.參加鑑定學生應攜帶鑑定證，並自備2B 鉛筆、橡皮擦等文具用品。
2.性向測驗採用多媒體方式播放影片，視力或聽力不佳者，請務必攜帶眼鏡或助聽器應試。
3.測驗時應按時進入試場，正式施測鈴響後，遲到逾15 分鐘者不得入場，測驗時間結束始得出場，違者該節測驗科目不予計分。
4.各階段受測時間由各試場主試依測驗規定計時；逾時入場或中途因偶發事件離開考場者，不得延後受測時間。
5.參加測驗學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、電子智慧型穿戴裝置(例如智慧手錶、智慧手環、智慧眼鏡等)及具有資訊傳輸、感應、錄音、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。
6.參加測驗學生不得有交談、抄襲、夾帶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除自備文具及經鑑輔會核准之輔具外，其他物件不得攜入及攜出試場，違者取消測驗資格。
7.測驗學生依時繳卷，鑑評人員收卷清點無誤後，待該節結束鈴鐘響始得出試場。
8. 不得以任何形式抄錄、損毀、遺失題卷及答案卷或帶離試場，違者提交本縣鑑輔會議決。

	日期
	
	時間
	項目
	
	

	115
年
5
月
23
日
)
星
期
六
(
	第一階段
	08:30~08:50
	報到
	
	

	
	
	09:00~12:00
	術科測驗
	
	

	
	第二階段
	13:00~13:20
	報到
	
	

	
	
	13:30~15:00
	藝術才能
性向測驗
	
	



